关于《张店区水利局2019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的政策解读
一、政策背景
按照区委、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总体部署和要求，紧密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按照公开、公正、规范、高效、便民、廉政、勤政的基本原则，认真履行工作职责，进一步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内容，确保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二、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和省市区有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
三、重要举措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适时调整政务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分工协作机制，明确由一把手牵头抓，班子成员配合抓，各自负责分管领域的政务公开工

二是把政务网站公开工作纳入领导班子重要议事日程，认真研究，明确思路和工作重点。开展对相关人员的教育培训，明确政务公开的具体要求和内容，全面提高有关人员做好信息公开工作的能力和业务水平。

三是认真落实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做好政府信息公开日常工作。进一步完善政务公开内容，提高公开清晰度。
四、工作成效
2019年，张店区水利局按照政务公开工作要求，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及时发布日常工作动态和工作文件。2019年，主动在“张店区人民政府网”公开政府信息66条，其中机构设置类4条，法规公文类10条，政府会议类5条，政府重点工作2条，财政资金2条，减税降费1条，清单信息4条，重大决策3条，建议提案类2条，监督检查7条，重点领域信息公开：饮用水安全状况5条，河长制工作3条，安全生产类7条，公共法律服务1条，部门动态及其他10条。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0条，没有因政府信息公开被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共承办人大代表建议1件、政协委员提案1件，其中人大代表建议1件，建议提案内容主要涉及河道治理、河湖水环境方面的问题，已全部按时办结，并对处理情况进行了全文公开。2019年在山东政务服务网公开通过“政务服务网”公开63条，通过“淄博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中国招标与采购网”“山东省采购与招标网”等公开招投标信息48条。2019年共计公开信息总数为177条。
